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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09-032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临时会

议通知于 2009 年 12 月 13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2009 年 12 月 24 日以传真

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

董事 9人，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到会董事

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根据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相互担保贷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办理的(信贷品种） 流动资金贷款、

法人透支账户  (币种金额) 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09 年 12 月 25 日，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09年建闽营透支字4号的《透支业务合同》，

透支额度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期限为 2009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5 日。 

200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签订了

《透支业务保证合同》，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的上述透支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了为福建新大

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属于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作出

的决议是执行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本公司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13000

万元。同时，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了 9000 万元的贷款担

保。本公司与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在公司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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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中均有披露。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

保金额为 13000 万元，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2.3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 85,000,000 元；法定代

表人：胡钢；公司的经营范围：高科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咨询服务及

相关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

转口贸易，汽车（不含小轿车）经营。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

系。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 194671.20 万元，负债总额 93820.01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52599.43 万元，

长期借款 909.09 万元），净资产 100851.19 万元，该公司 2008 年度实现利润总

额 6115.35 万元，净利润 1215.26 万元。 

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 234945.86 万元，负债总额 124510.34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55857.55 万元，

长期借款 818.18 万元），净资产 110435.52 万元，该公司 2009 年前三季度实现

利润总额 11902.26 万元，净利润 4206.55 万元。经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福建

分公司 2009 年 5 月 25 日评定，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8 年度信用

等级为 AA+级，有效期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至主合同项下透支额度有效期间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情形，导致透支借款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至透支借款提前到期之日后两年止。本次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

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的透支借款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以及应由公司

承担而由银行垫付或支付的任何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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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长期发展的资金需要，根据公司股东大

会决议，与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相互贷款担保行为。通过对福

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信状况进行充分了解后，公司董事会认为：福

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具备偿还该笔债务的能力，不会对公司产生贷款担

保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到目前为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3000 万元，

无逾期担保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占公司 2008 年末净资产的 32.39%。 

六、备查文件 

1、透支业务保证合同； 

2、董事会决议；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2 月 29 日 


